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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

以下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董事会编制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等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具有可行性。 

2、公司拟向珠海旭日隆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认购对象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其中，珠海旭日隆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特定发行对象的

部分合伙人朱吉满、王东绪、杨红冰、国磊峰、刁秀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担任公司董事，白莉惠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担任公司监事，杨海峰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了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 

4、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原则、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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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

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产规模及持续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符合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的宗旨。 

6、董事会编制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7、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关于公司收购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85.01%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是对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如得以开展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拓展市

场、提升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较大意义，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要求及股

东利益；收购事宜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的内容均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制定，

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收购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85.01%股权

事宜。 

三、关于提名王瑞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瑞华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查王瑞华先生的简历等材料，未发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其教育背景、任职

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同时，王瑞华先生已取得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赵艳萍女士、毛嘉农先生担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1、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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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务实，具备一定的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

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5、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赵艳萍女士、毛嘉农先生担任副总经理。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Liu, James Xiao dong、郭云沛、徐小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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